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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 107年度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

學生輔導資源中心學校－「青少年社會輔導資源聯繫座談會」實施計畫 
 

一、依據： 

(一)教育部 107年度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。 

(二)新竹市 107年度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。 
 

二、目的： 

 (一)結合本市家庭、學校、社會輔導機構、法務、警政、醫療等單位人力與資

源，共同關懷青少年並協助輔導工作之推展。 

 (二)整合輔導資源，確實發揮及強化輔導網絡運作功能，達成資源整合、縱橫

向聯繫與相互支援功能。 
 

三、 辦理單位： 

     (一)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     (二)主辦單位：新竹市政府 

     (三)承辦單位：新竹市立光武國民中學 

 

四、辦理時間：107年 7月 2日(星期一)上午 8時 30分至中午 12時 30分。 

五、辦理地點：新竹市立光武國中綜合大樓二樓視聽教室 

六、參加人員：請給予公(差)假登記。 

1.本市教育處代表、學管課業務承辦人。 

2.本市各國民中、小學請薦派學生輔導工作人員參加，包含輔導主任、組長或

輔導教師參加，每校 1 人。 

3.本市各社輔機構團體負責人或業務承辦人(見附件社輔單位名單)，若有資料

發放，請準備 50份以供交流參閱。 

 

七、報名日期： 

1.學校教師請於 107年 6月 15日（星期五）前逕上研習護照報名。     

2.社輔機構請於 107年 6月 15日（星期五）前用 E-mail報名或傳真報名，報

名表請參閱附件。報名信箱：gwjhtea39@gmail.com  吳思勤老師。 

  傳真號碼：5786513。 

3. 6月 15日前完成報名的學校，可領取研習材料包一份(一校一份)，請務必於

期限內報名，未於期限內報名的單位，則無法領取研習材料包，請見諒！ 

4.如有疑問，請洽光武輔導處吳思勤老師詢問，電話：5778784#40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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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研習時數：全程參加研習者核給研習時數 4小時。 

九、研習課程規劃： 

日 期 時 間 課程主題 備 註 

107年 7月 2日 

    星期一 

8：30～8：50 報到  

8：50～9：00 開幕致歡迎詞  

9：00～12：00 
講題：敘事療法在親

職卡的運用 

講師：林祺堂心理師 

 

12:00 午餐時光 意見交流 

12:30 賦歸  

十、活動經費：辦理本項活動所需經費，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款補助。 

十一、其它： 

（一）公假：參加研習及工作人員請各單位依規給予公（差）假登記。 

（二）獎勵：辦理本項計畫承辦人員，依本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標準表規定，

報請主管機關予以敘獎。 

（三）停車：本校停車空間有限，鼓勵共乘，校內車位停滿為止，不便之處，

懇請見諒。 

十二、本計畫由新竹市政府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，奉核定後實施。 


